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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檢驗規定資訊查詢
本局全球資訊網站https://www.bsmi.gov.tw/，查詢路徑
首頁/商品檢驗/應施檢驗商品專區/電機類產品/公告。

http://www.bsmi.gov.tw/


年度年終業者座談會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 6

本年度「檢驗規定」公告訂定、修正的主要面向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商品(新列檢)

公告修正檢驗標準(標準改版)

公告修正檢驗方式、增加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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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施檢驗規定

111年9月6日公告修正「應施檢驗資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數位攝影機及數位
相機)，114 年1 月1 日起檢驗方式採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式加符合型式聲明模式
）或型式認可逐批檢驗雙軌並行，輸入規定代號為C02，先前商品原檢驗方式採符
合性聲明者，自114 年1 月1 日起原符合性聲明失其效力。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數位攝影機及數位相
機(屬醫療器材或電信
終端設備者除外)

適用標準依公告內容為準

驗證登錄（型式試驗
模式加符合型式聲明
模式）或型式認可逐
批檢驗

8525.81.90.10.1
8525.81.90.90.4
8525.82.90.10.0
8525.82.90.90.3
8525.83.90.10.9
8525.83.90.90.2
8525.89.90.10.3
8525.89.90.90.6

公告檔案下載 (112年6月30日已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修正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624366114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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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施檢驗規定

111年11月1日公告修正「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表列
商品之修正後檢驗標準自公告日起實施，修正前檢驗標準自114 年1 月1 日
起停止適用。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應施檢驗視聽音響裝
入音箱之單一揚聲器
等十八項商品

1.CNS 15936(105 年版)
2.CNS 15598-1(109 年版)
3.CNS 15663 第5 節「含有標示」
（102 年版）

驗證登錄（型式試驗
模式加符合型式聲明
模式）或型式認可逐
批檢驗

各商品號列
依公告內容為準

公告檔案下載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677864704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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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施檢驗規定

112年1月9日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配電器材類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配電器材類配
線用插頭及插座等八項商品)，修正後新增列檢之商品，自114 年1 月1 日起實施輸
入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1.配線用插頭及插座
2.轉接器
3.延長用電源線組
4.非分離式電源線組
5.分離式電源線組
6.電源線組
7.電纜捲盤
8.家用配線用開關
(包括具無線控制、有線網路控制、定時
控制、聲音控制、移動感應、光感應、
計算用電度數功能者)

各商品適用標準
依公告內容為準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
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
式加符合性聲明模式)

各商品號列
依公告內容為準

公告檔案下載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732445985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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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實施檢驗規定

112年1月17日公告訂定「應施檢驗濾（淨）水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自113年
7月1日起實施輸入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濾（淨）水器（限檢驗以濾材
連續過濾自來水並供人飲用，
且非屬全戶式過濾者，另具電
源供應者，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V以下。）

1.濾（淨）水器商品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
規範（111年版）
2.具電源供應者，應再符合CNS60335-1
（103年版）及CNS13783-1（102年版）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
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
式加符合性聲明模式)

8421.21.10.00.8
8421.21.90.00.1

公告檔案下載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740210311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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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施檢驗規定

112年2月4日公告修正「應施檢驗一般家用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貯備型電熱
水器商品)，修正前檢驗標準自114 年7 月1 日起停止適用。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貯備型電熱水器（不
包括太陽能熱水器，
限檢驗額定電壓250V 
以下者）

1.CNS 60335-1(103 年版)及CNS 60335-2-21(104年版)
2.CNS 13783-1(102 年版)
3.屬「貯備型電熱水器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
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適用範圍者：CNS 
11010(102 年版)第8.14 節「每24小時標準化備用損失
Est,24」，依標準試驗之效率實測值(Est,24)須符合「貯
備型電熱水器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規定

4.CNS 15663 第5 節「含有標示」(102年版)

型式認可逐批檢
驗或驗證登錄
(型式試驗模式
加完全品質管理
制度模式或製程
品質管理制度模
式或工廠檢查模
式)

8516.10.00.00.9B

公告檔案下載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754825035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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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實施檢驗規定

112年6月30日發函應施檢驗「個人用之電保暖器具」等 18 項機電類商品參考貨品分類
號列修正對照表。(係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修正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

品名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1 個人用之電保暖器具(限檢驗額定電壓250V以下，且非屬藥事法所稱醫療器材者)
2 電熱褥(限檢驗額定電壓250V以下，且非屬動物用或藥事法所稱醫療器材者)
3 電冰箱（限檢驗額定電壓250V以下，且有效內容積700公升以下者）
4 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LED)燈泡(限檢驗一般照明用單相交流300V以下且大於50V，包括演色性95以上)
5 雙燈帽發光二極體(LED)燈管(限檢驗一般照明用，包括演色性95以上)
6 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枝形吊燈及其他天花板或牆壁之電照明配件，不包括公共場所或街道照明用者)
7 一般室內照明用檯、桌、床邊或落地之電燈具(限檢驗交流300V以下者)
8 耶誕樹用燈串(限檢驗交流300V以下之燈串組)
9 神明桌用神明燈
10 水族箱用燈
11 數位攝影機及數位相機(屬醫療器材或電信終端設備者除外)
12 使用磁性、光學或半導體媒體之錄音或聲音重放器具（屬醫療器材、電信終端設備或HI.END音響者除外）
13 3C二次鋰行動電源
14 3C二次鋰單電池/組(鈕扣型除外)
15 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
16 電動自行車用二次鋰電池/組
17 電動輔助自行車用二次鋰電池/組
18 建築用防火門(限檢驗尺度高3公尺乘寬3公尺以下)

各商品號列
依公告內容為準

公告檔案下載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886274859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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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實施檢驗規定

112年7月6日公告訂定「應施檢驗遙控無人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自113年7月
1日起實施輸入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遙控無人機
（限檢驗最大起飛重
量未達2公斤，並具相
機/攝影機/定位導航功
能，或其連接介面者）

1.CNS 15598-1（109年版）
2.CNS 15936（105年版）
3.CNS 16197（112年版）
4.CNS 14674-2（112年版）
5.具備定位導航功能或其連接介面者：交通部「遙控無
人機管理規則」之圖資軟體系統相關規定

型式認可逐批檢
驗或驗證登錄
（型式試驗模式
加符合性聲明模
式）

8806.21.00.00-5
8806.22.00.10-2
8806.91.00.00-0
8806.92.00.10-7

公告檔案下載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886325465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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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施檢驗規定

112年9月27日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移動式空氣調節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自114年1月1日起實施輸入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移動式空氣調節機(限
檢驗額定電壓250 V以
下者)

1.CNS 60335-1（103年版）及CNS 60335-2-40(104
年版)

2.CNS 13783-1（102年版）
3.CNS 18326(111年版)第5.1節「冷氣能力試驗」、第
5.3節「冷凝水控制及結露性能試驗」、第9節「標示」
4.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年版）
5.具有二次鋰系電池者，須符合公告註2規定。

型式認可逐批檢
驗或驗證登錄
(型式試驗模式加
完全品質管理制
度模式或製程品
質管理制度模式
或工廠檢查模式)

8415.81.00.00.5B

公告檔案下載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963872276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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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施檢驗規定

112年9月27日公告修定「應施檢驗一般家用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冷凍櫃)
，修正後新增列檢之商品，自114年1月1日起實施輸入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冷凍櫃(包含直立式冷
凍櫃、臥式冷凍櫃，
限檢驗額定電壓 250 V
以下，且有效內容積
700 公升以下者）

1.CNS 60335-1(103年版)及CNS 60335-2-24(105年
版)

2.CNS 13783-1(102年版)
3.CNS 2062(89年版)第5.2節「冷卻性能」、第5.3節
「冷卻速度」、第5.10節「能源效率規定」、第7節
「標示」
4.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5.具有二次鋰系電池者，須符合公告註2規定。

型式認可逐批檢
驗或驗證登錄
(型式試驗模式加
完全品質管理制
度模式或製程品
質管理制度模式
或工廠檢查模式)

8418.40.90.00.3
8418.30.90.00.5

公告檔案下載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963872059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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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施檢驗規定

113年9月24日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動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三相感應電動
機)，修正前檢驗標準自114年7月1日起停止適用。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低壓三相感應電動機(
限檢驗額定輸出功率未達
75,000瓦，未附加其他裝置之
單純電動機，不含家用電器用
電動機、防爆電動機)

1.低壓三相鼠籠型高效率感應電動機 (一般
用):CNS 14400(112 年版)及CNS 15663第5
節「含有標示」(102年版)

2.其他低壓三相感應電動機(A 類絕緣)：CNS 
1056(100年版)及 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
示」(102年版)

驗證登錄(型式試
驗模式加符合型
式聲明模式，模
式二加三)

8501.51.90.00.7
8501.52.90.00.6

公告檔案下載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271656235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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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產品檢驗時機(國內產製)

產品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是否為應施檢
驗用電商品

商品驗證登錄

商品符合性聲明

已經標準檢
驗局核定
具有核發證
書或文件

檢驗局及所屬
分局單位

是

否

申請報驗

國
內
市
場
銷
售

核定產品
檢驗方式

書面審查

取樣檢驗

抽批查核

逐批查核

符
合
相
關
規
定

風險管理

「電子遊戲機」為逐批檢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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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產品檢驗時機(輸入進口)

「電子遊戲機」為逐批檢驗方式。

檢驗局出示
簽審文件

進口報單
及艙單

    海關
 1.收單
 2.選案處理

核定貨物
通關方式

分估處理

C1

C2
C3

進口業者委託報關(驗)行專責

船舶/飛機抵達
本國港口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是否為應施檢
驗用電商品

商品驗證登錄

商品符合性聲明

已經標準檢驗局核定

具有核發證書或文件

貨物放行

驗貨處理

檢驗局所屬邊
境管制單位

(辦事處)
是否

財政部關稅局

申請報驗

財政部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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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驗證登錄證書者應配合事項(1/2)

產製或進口商品時(商品檢驗法第40條規定)

應依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所載之範圍、型式或功能使用。

不得將其商品驗證登錄內容使用於登錄範圍外之商品。

若檢驗標準修正時，於限期內依修正後檢驗標準申請驗證登錄證書。

商品變更時(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9條規定)

基本設計已變更者，應重行申請登錄。

基本設計未變更而有其他應受檢驗項目變更之系列商品，應申請系列型式

登錄。

上述變更不影響證書登錄事項及商品識別者，向驗證機關(構)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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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驗證登錄證書者應配合事項(2/2)

生產廠場有增加、變更或遷移時(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10條規定)

應向驗證機關(構)申請核准；生產廠場登載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者，並應同時

申請換發新證書。

證書名義人或生產廠場(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8條規定)

應建立商品「產製日期」、「型式」、「規格」、「數量」、「出廠日期」

、「銷售對象」、「客戶抱怨」、「處理紀錄」與「客戶服務紀錄資料」及

「保存相關技術文件」，並接受驗證機關(構) 查核。

驗證機關(構) 得派員至生產廠場執行製造階段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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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事故須通報(商品檢驗法第49條第4項)

通報時機

商品發生事故，致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

確有損害之虞者。

通報期限

報驗義務人應於獲知事故之日起3個工作日內向本局通報。

通報方式

至本局「商品安全資訊網」商品事故通報線上登錄。

通報網址：https://safety.bsmi.gov.tw/

未通報罰則

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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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動式服務』提供法規與技術到廠服務

服務項目

新取得商品驗證登錄工廠法規講習、取(購)樣檢驗不合格廠商改正輔導及新公

告(或修正) 檢驗品目產品法規輔導到廠服務。

協助商品安全技術性分析，協助自主性安全檢測控管機制建置等到廠服務。

申請方式

以電話、電子郵件(leo.chiou@bsmi.gov.tw) 或書面方式提出申請。

聯絡方式

邱科長建智；聯絡電話： (04)22612161 分機611

陳技正榮志；聯絡電話： (04)22612161 分機613

李技正政哲；聯絡電話： (04)22612161 分機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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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業務聯絡資訊

業務咨詢 主辦科室 聯絡方式 聯絡人

報驗發證(含應施檢驗商品
受理、收費及發證)

報驗發證科
電話：(04)22612161
傳真：(04)22621292

分機661 許科長
分機662 黃專員

臺中港口辦事處
電話：(04)26562483
傳真：(04)26562485

分機10   陳秘書
分機22   林技正

電機、電子及資訊類商品檢
驗技術

電資產品科
電話：(04)22612161
傳真：(04)22612180

分機611 邱科長
分機613 陳技正
分機617 李技正

違規調查及處理(含事故通
報)

市場監督科
電話：(04)22612161
傳真：(04)22612181

分機651 劉科長
分機656 林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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